全国壁球青少年积分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构建完善全国壁球青少年赛事体系，夯实壁球基础建设，推动青少年壁球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全国壁球青少年赛事”，是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小球中心”）主办或认证、纳入全国壁球赛事体系的各级各类壁球青少年个人赛事。
第三条 全国壁球青少年积分是赛事种子确定、运动员选拔、培养单位等级评定等事项的重要依据。
第四条 凡具有中国国籍、在小球中心完成年度注册的青少年运动员均可获得全国壁球青少年积分。
第二章 赛事分类
第五条 纳入全国壁球青少年赛事体系的赛事包括小球中心主办赛事和认证赛事。
第六条 小球中心主办赛事包括全国壁球青少年公开赛、全国壁球青少年锦标赛、全国壁球青少年U系列比赛等。
第七条 小球中心认证赛事包括由各省市区（县）体育行政部门、行业协会、注册单位主办的全国性赛事及区域性赛事。
第八条 赛事认证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主办单位为各省市区（县）体育行政部门、行业协会、注册单位；具有专业的竞赛管理团队，场地设施符合赛事标准；赛事能连续举办，具备一定参赛规模；赛事裁判由壁球裁判工作组审定；安保措施得当、医疗设备合规、应急预案完善。
第九条 区域性赛事认证方式另行通知。
第三章 积分体系
第十条 全国壁球青少年赛事积分体系构成包括全国壁球青少年公开赛、全国壁球青少年锦标赛、全国壁球青少年U系列比赛（4站），以及小球中心认证赛事（1站）。
第十一条 全国壁球青少年赛事及积分共设12个组别，分别为男女子十九岁及以下组（U19）、十七岁及以下组（U17）、十五岁及以下组（U15）、十三岁及以下组（U13）、十一岁及以下组（U11）、九岁及以下组（U9）。
第十二条 运动员参加全国壁球青少年赛事，可依据比赛成绩、赛事等级、组别规模获取相应积分，详细积分明细见附件1《赛事分值表》、附件2《赛事系数表》、附件3《组别规模系数表》。每站赛事积分核算公式：所在名次分值*赛事积分系数*组别规模系数。
第十三条 组别规模系数按照以下原则界定：
若该年龄组实际参赛人数在58人及以上，则按照1.2倍系数授予积分；若该年龄组实际参赛人数在28人及以上，则按照1倍系数授予积分；若该年龄组实际参赛人数在13人及以上，则按照0.8倍系数授予积分；若该年龄组实际参赛人数在7-12人，则按照0.6倍系数授予积分；若该年龄组实际参赛人数在4-6人，则按照0.5倍系数授予积分。
第四章 积分授予
第十四条 每站赛事结束后，由赛事裁判长确认成绩，并在2周内更新积分。
第十五条 运动员可获得多个年龄组的积分和相应组别内的排名，各组别内的积分和排名不可相互转化。
第十六条 运动员因年龄原因升组时，原年龄组积分按30%折算成下一年龄组积分（小数点后四舍五入），作为升组排名保护积分。如同一名运动员同时拥有两个年龄组积分，转换后仅保留最高积分。保护积分有效期一年，并每三个月扣减25%。
第十七条 积分排名实行滚动制，当年参加的比赛，自然替代上一年度该站所获积分。全国壁球青少年U系列比赛积分，选取该运动员年度积分周期内积分最高的4站积分之和。
第十八条 总积分计算方式：
总积分=1+1+1+4，即：全国壁球青少年公开赛（1站）、全国壁球青少年锦标赛（1站）、小球中心认证赛事（1站）、全国壁球青少年U系列比赛（4站）。
第五章 处 罚
第十九条 若参赛运动员经赛事组委会认定，存在赛风赛纪、反兴奋剂等方面违规的，小球中心有权依据《壁球赛事活动赛风赛纪管理办法》予以处罚，并视情节严重情况扣除相应积分。
第二十条 若参赛运动员被取消参赛资格或存在无理由退赛、罢赛等较为严重违规情况，经赛事裁判长和赛事组委会认定后，该名运动员本站赛事积分取“0”，并纳入7站最高赛事积分之一，随积分排名滚动。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执行过程中，如与国家现行或重新修订或新制定法律法规、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规定相冲突，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一年，最终解释权归小球中心。 

附件1 赛事分值表
	序号
	名次
	分值
	备注

	1
	第1名
	1000
	无

	2
	第2名
	650
	无

	3
	第3名
	450
	无

	4
	第4名
	350
	无

	5
	第5-8名
	280-220
	第5名为280分，每名次减少20分

	6
	第9-16名
	180-100
	第9名为180分，每名次减少10分

	7
	第17-32名
	85-40
	第17名为85分，每名次减少3分

	8
	第3-4名
	400
	赛事未区分最终排名

	9
	第5-8名
	250
	赛事未区分最终排名

	10
	第9-16名
	140
	赛事未区分最终排名

	11
	第17-32名
	62.5
	赛事未区分最终排名

	12
	第33-64名
	20
	参与积分

	13
	第64名以后
	10
	参与积分


注：每场赛事运动员所获取积分应按照该赛事竞赛规程最终排出名次决定，例如：2025年全国壁球公开赛未分出5-8名，A运动员排名第6，则应参照序号9赋250分；2025年全国青少年U系列壁球比赛（海宁站）1-8名全部分出，B运动员排名第7，则应参照序号5赋280-20*2=240分。


附件2 赛事系数表
	序号
	赛事名称
	积分系数

	1
	全国壁球青少年公开赛
	2

	2
	全国壁球青少年锦标赛
	2

	3
	全国壁球青少年U系列比赛
	1

	4
	小球中心认证赛事
	0.5-0.8


注：赛事认证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认证办法另行通知。
1.主办单位为各省市区（县）体育行政部门、行业协会、注册单位；
2.具有专业的竞赛管理团队，场地设施符合赛事标准；
3.赛事能连续举办，具备一定参赛规模；
4.赛事裁判由壁球裁判工作组审定；
5.安保措施得当、医疗设备合规、应急预案完善。

附件3 组别规模系数
	序号
	参赛人数
	积分系数

	1
	58人及以上
	1.2

	2
	大于等于28人，小于58人
	1

	3
	大于等于13人，小于28人
	0.8

	4
	大于等于7人，小于13人
	0.6

	5
	小于等于6人
	0.5


注：若该年龄组实际参赛人数在58人及以上，则按照1.2倍系数授予积分；若该年龄组实际参赛人数在28人及以上，则按照1倍系数授予积分；若该年龄组实际参赛人数在13人及以上，则按照0.8倍系数授予积分；若该年龄组实际参赛人数在7-12人，则按照0.6倍系数授予积分；若该年龄组实际参赛人数在4-6人，则按照0.5倍系数授予积分。


